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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延長最後截止日期
及

進一步延遲寄發有關主要及關連交易之通函

茲提述本公司該等公佈，內容有關（其中�括）主要及關連交易。

誠如二零一二年十二月公佈所披露，倘該等公佈所載完成收購事項之任何先決條件未
能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或之前（或賣方與買方可能協定之較後日期）達成（或獲買
方豁免，視乎情況而定），則收購協議將告終止。由於本公司需要更多時間獲得目標
礦山技術報告（此乃完成收購事項之先決條件之一）及進行重組，賣方及買方於二零一
三年八月三十日訂立第二份補充協議，以進一步將完成收購事項之最後截止日期延長
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本公司致力於推動良好之企業管治，旨在維持負責任之決策程序；提高向股東披露資
料之透明度；貫徹尊重股東權利；及確認股東合法利益。因此，董事會認為召開股東
特別大會以考慮及酌情批准進一步延長最後截止日期符合本公司及股東之整體利益。
根據第二份補充協議，進一步延長最後截止日期將須待獨立股東於股東特別大會上批
准後方可作實。

由於賣方為本公司之關連人士（定義見上市規則）及被視為於收購事項中擁有權益，故
賣方及其相關聯繫人士將於股東特別大會上就批准進一步延長最後截止日期之決議案
自動放棄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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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載有（其中�括）召開股東特別大會通告以及有關進一步延長最後截止日期之進一
步詳情之通函，將於二零一三年九月十一日或之前寄發予股東。

為免生疑慮，召開股東特別大會僅限於股東批准進一步延長最後截止日期。批准進一
步延長最後截止日期不代表批准收購事項，及本公司將單獨召開另一股東特別大會，
以考慮及酌情批准（其中�括）收購事項及其項下擬進行之交易。

由於完成收購事項須待（其中�括）批准進一步延長最後截止日期及完成收購事項之先
決條件達成後方可作實，因此收購事項未必會進行。本公司股東及有意投資�於買賣
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進一步延遲寄發通函

誠如該等公佈所述，待技術報告完成後，中國目標公司方會開始編製項目估值報告及
獨立財務顧問方會提供意見。本公司進一步宣佈，通函之寄發日期將進一步延至二零
一四年十一月三十日或之前（倘進一步延長最後截止日期於股東特別大會上獲批准）。

茲提述中盈國金資源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日之公佈、
日期為二零一二年九月二十八日之公佈及日期為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之公佈（「二
零一二年十二月公佈」）（統稱「該等公佈」），內容有關（其中�括）主要及關連交易。除非
另有界定，否則本公佈所用詞彙與該等公佈內所界定�具有相同涵義。

進一步延長最後截止日期

誠如二零一二年十二月公佈所披露，倘該等公佈所載完成收購事項之任何先決條件未能
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或之前（或賣方與買方可能協定之較後日期）達成（或獲買方豁
免，視乎情況而定），則收購協議將告終止。由於本公司需要更多時間獲得目標礦山技術
報告（此乃完成收購事項之先決條件之一）及進行重組，賣方及買方已於二零一三年八月
三十日訂立第二份補充協議（「第二份補充協議」），以進一步將完成收購事項之最後截止
日期延長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除上文所述�外，收購協議之所有其他條款及
條件仍然具有十足效力及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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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延遲收購事項之理由

由於完成之先決條件之一為進行若干重組，根據重組，中國目標公司原股東須取得現有
鄰近黃金礦場之重續勘探╱採礦權，並將該等採礦權與目標礦山（於訂立收購協議時由中
國目標公司持有）之採礦許可證合併。

於二零一三年四月，本集團接獲中國目標公司原股東及本公司之中國法律顧問就收購事
項提供之更新報告。務請注意，中國目標公司原股東已於二零一一年向當地國土資源局
提交申請，以取得現有鄰近黃金礦場之重續勘探╱採礦權，並將該等採礦權與目標礦山
之採礦許可證合併。由於重組已在進行，且須取得不同層級之各中國機關批准，故重組
花費之時間較原先預期�更長。本公司將密切關注與賣方進行重組之進展。

於二零一三年四月，本集團亦委聘合資格人士，以於目標礦山及貴州省之鄰近黃金礦場
進行必要技術評估。賣方亦委任當地地質和資源勘查機構進行地質勘查及資源估算。由
於重組尚未完成，允許進行勘查活動屬不切實際，故於獲得技術報告後方會編製有關目
標礦山項目之估值報告。此外，自二零一三年六月以來，貴州省嚴重乾旱天氣致使出現
持續旱情。當地政府已限制工業用水量，以保證家庭用水供應。因此，於現階段進行鑽
探及地下取樣乃不切實際，原因為有關鑽探及取樣涉及用水，且受限於當地政府施加之
水供應限制。當重組取得重大進展時，合資格人士將（其中�括參考上述當地機構作出之
報告）編製並刊發符合JORC標準之獨立技術報告，該報告將載入本公司就將予召開以考
慮及批准（倘獲批准）收購協議之股東特別大會向股東寄發之通函內。

本公司致力於推動良好之企業管治，旨在維持負責任之決策程序；提高向股東披露資料
之透明度；貫徹尊重股東權利；及確認股東合法利益。因此，董事會認為召開股東特別
大會以考慮及酌情批准進一步延長最後截止日期符合本公司及股東之整體利益。根據第
二份補充協議，進一步延長最後截止日期須待獨立股東於股東特別大會上批准後，方可
作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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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免生疑慮，召開股東特別大會僅限於股東批准進一步延長最後截止日期。批准進一步
延長最後截止日期不代表批准收購事項，及本公司將單獨召開另一股東特別大會，以考
慮及酌情批准（其中�括）收購事項及其項下擬進行之交易。

有關目標礦山之最新狀況

誠如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本公司年報所披露，根據目標公司提交國內
地質勘查機構出具之日期為二零一一年二月及二零一三年二月之貴州省興義市雄武地區
金礦勘查開發報告（「勘查開發報告）所載，在開採權範圍約0.6033平方公里內估算潛在金
屬資源量約有13.6噸，其餘四項待整合開採權合計潛在金屬資源量約52噸。

經計及現有鄰近黃金礦場之勘探╱採礦權須與目標礦山之採礦許可證合併及現有鄰近黃
金礦場之潛在黃金資源總量約為52噸（誠如勘查開發報告所載），董事會認為，有關合併
採礦權及完成收購事項將可增加其黃金儲量及資源量，並對本集團整體業務產生積極影
�。

股東及潛在投資�務請注意，本公司尚無對目標礦山進行技術盡職審查或估值。倘於目
標礦山發現之黃金資源少於13噸，則可能對收購事項之投資回報產生不利影�，尤其是
目標礦山可能出現勘探、開發及生產風險以及經�、環境及主權風險，亦會面臨正常市
場風險狀況，�括商品價格、貨幣波動、供需及整體經濟前景。存在對目標礦山進行技
術盡職審查後本公司由於結果未令本公司滿意而可能不會落實完成之風險。

於完成前，本公司將繼續對目標集團於完成時之資產、負債、業務及事務以及業務計劃
之可行性進行盡職審查，�括但不限於中國目標公司獲准從事採礦及勘探業務。

根據本集團取得之中國法律顧問，中國目標公司所持目標礦山之開採許可證乃由中國國
土資源廳授出，有效期為二零零五年七月至二零一五年七月，且中國目標公司所持目標
礦山之開採權之重續並無任何法律障礙。然而，據本公司中國法律顧問告知，成功重續
開採許可證受規限於申請重續及╱或相關牌照時適用之中國規則及法規以及國土資源部
之行政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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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資料

由於賣方為本公司之關連人士（定義見上市規則）及被視為於收購事項中擁有權益，故賣
方及其相關聯繫人士將於股東特別大會上就批准進一步延長最後截止日期之決議案自動
放棄投票。

獨立董事委員會已告成立，以就進一步延長最後截止日期是否公平合理及是否符合本公
司及股東之整體利益提供意見。洛爾達有限公司已獲本公司委聘為獨立財務顧問，以就
此向獨立董事委員會及獨立股東提供意見。

一份載有（其中�括）(i)有關進一步延長最後截止日期之詳情；(ii)獨立董事委員會致獨立
股東之推薦意見；(iii)獨立財務顧問致獨立董事委員會及獨立股東之函件；及(iv)召開股
東特別大會通告之通函，將於二零一三年九月十一日或之前寄發予股東。

由於完成收購事項須待（其中�括）批准進一步延長最後截止日期及完成收購事項之先決
條件達成後方可作實，因此收購事項未必會進行。本公司股東及有意投資�於買賣股份
時務請審慎行事。

進一步延遲寄發通函

誠如該等公佈所述，待技術報告完成後，中國目標公司方會開始編製項目估值報告及獨
立財務顧問方會提供意見。本公司進一步宣佈，通函之寄發日期將進一步延至二零一四
年十一月三十日或之前（倘進一步延長最後截止日期於股東特別大會上獲批准）。

承董事會命
中盈國金資源控股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吳國柱

香�，二零一三年八月三十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梁毅文先生、宋建文先生及吳國柱先生，而本公司獨
立非執行董事為牛治輝先生、蔡偉倫先生及張慶奎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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